附件 1 
砀山县城市管理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 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
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城管局
	砀山县环境卫生管理所
	事业单位
	垃圾处理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
	（一）城区居民(含暂住人口)4元/户/月；（二）机关、企业事单位1元/人/月，按在册人数（含合同工、临时工），向单位收取；（三）大型营运车辆5元/辆/月（指1吨以上货车、10座以上客车）。小型营运车辆 2.5元/辆/月（指1吨以下货车、10座以下客车）；（四）宾馆、旅店3元/床/月；（五）营业门店：50㎡以下10元/间/月；50㎡以上0.2元/间/月；（六）餐饮业：酒店、酒楼、宾馆内设餐饮部20元/桌/月。室外大排档、饮食摊点30-50元/摊/月；（七）固定小摊5元/摊/月(指农贸市场、小商品市场及其他专业市场)；（八）医院按病床位征收2元/床/月(不含医疗垃圾、不再按职工人数征收)。

	
	砀价经费（200845号）
宿税函〔2021〕77号
	税务部门执收

	2
	城管局
	砀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	事业单位
	建筑垃圾处置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新建、拆旧建筑垃圾 
	渣土8元/吨、建筑垃圾2元/㎡。
	宿州市物价局、宿州市城市管理局、砀山县物价局
	宿价业〔
2011〕
128号、砀山县物价局砀价经费〔2008〕45号
	

	3
	城市管理局
	本级
	政府部门
	污水处理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污水处理服务
	县经济开发区园区内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，2.10元/吨。
	砀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	砀发改收费〔2021〕38号
	

	4
	城市管理局
	本级
	政府部门
	污水处理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污水处理服务
	县非经济开发区园区内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，1.20元/吨。
	砀山县物价局
	砀价费〔2016〕6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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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
目录清单编制说明
 
1. 部门名称：填写政府部门规范名称。 
2. 收费单位名称：填写“本级”或下属单位名称。 
3. 单位性质：填写“政府部门”或“事业单位”“行业协会商会”“企业”等。 
4. 收费项目：填写服务项目的具体名称，如手续费、课题咨询费、技术服务费、检验费、评估费等。 
5. 收费性质：填写“行政事业性收费”或“政府性基金”“涉企保证金”“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”“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”。 
6.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：填写收费项目对应提供的服务具体内容或涉及事项。 
7. 收费标准：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区间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标准区间、双方协商确定、参见 XX 政策文件。 
8.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：填写“政府制定”或“市场调节价”。其中，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需填写制定部门。 
9. 政策依据：填写收费项目依据的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名称、文号等，包括收费项目设定依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依据（如有）。 
10. 如本部门收费项目由税务等其他部门或单位执收，请在备注栏标明。

